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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 100.5.18自由時報所載政府潛藏負債問題 

壹、依公共債務法規定，99年底中央政府債務為 4兆 5,419億元 

公共債務法第 4條規定，政府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係指政

府在其總預算、特別預算，以及在營業基金、信託基金以外之

特種基金所舉借 1年以上之債務，但不包括具自償性之負債。

依公共債務法規定計算，中央政府截至 99 年底債務未償餘額

為 4兆 5,419億元。 

貳、依 IMF定義，99年底中央政府債務為 5兆 4,984億元 

由於公共債務之統計，係國際間用以評估政府運作情形的

量化指標，故計算上一向謹守明確的規範，以利國際間比較基

礎之一致性。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之定義，政府債務不

包括公營事業負債、社會保險給付義務等在內，政府保證及或

有負債亦不計入政府債務，僅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若參考 IMF

定義，將 99 年底債務未償餘額 4 兆 5,419 億元，加計 1 年以

下借款 2,400億元及非營業基金舉借債務 7,165億元，則合共

約 5兆 4,984億元。 

參、潛藏負債依公共債務法及 IMF 定義不列入政府債務，各國均

同 

一、外界關切未列入前項債務計算之政府潛藏負債事項，經本處

邀集審計部等共同研議後，99 年底預計將造成中央政府未

來負擔之支出，約為 9兆 9,671億元（地方政府為 3 兆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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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合計 13 兆 191 億元），包括未來 30年需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應之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退撫基金新制未提撥之

退休金，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未提

存之責任準備，政府應負擔公教人員保險（88年 5月 30日

以前）之給付義務現值，國民年金保險未提存準備，全民健

康保險累計財務短絀，軍人保險未提存之保險責任準備等。 

二、上開政府潛藏負債事項，或因屬政府未來應負擔之法定給付

義務，係以編列年度預算方式支應，或因屬未來社會安全給

付事項，可藉由費率調整機制等挹注，與公共債務法管制政

府融資行為所舉借之債務不同，故依公共債務法規定及 IMF

定義，不列入政府債務計算，各國均同。 

三、另報載農保虧損待撥付數 38 億元及全國尚未取得之既成道

路徵收補償 2兆元，其中農保虧損待撥付數，依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規定，係得申請主管機關內政部予以補助，政府基於

照顧農民權益之立場，大多已於虧損實際產生時，由年度預

算編列撥補。另既成道路除以徵收方式辦理外，尚可由競標

收購、土地交換、容積移轉及檢討廢止等其他方法處理，且

現存既成道路之所有權仍屬於民眾，未來倘確需由政府編列

預算辦理收購或徵收，政府亦可相對取得同額資產，並不致

產生淨值減損情形，故均非屬政府潛藏負債事項。 

四、又政府債務無論係以公共債務法或 IMF定義基礎計算，或有

無加計政府潛藏負債事項，均為過去數十年長期累積的結

果，當前重點應為務實面對及改善，落實零基預算精神，促

進資源有效運用，以有效控制歲入歲出差短，並藉由各項保

險費率的調整機制，改善相關社會安全保險的財務結構，以

使國家長期財政更趨穩健。 


